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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要

(一)民國90年1月1日本機關成立之初，因尚無自

有辦公廳舍，而向位於嘉義市中興路之新光

人壽公司租用部分樓層辦公，不但每年花費

大筆公帑給付租金，且租用之大樓在硬體上

遭受諸多掣肘，以致公共安全、為民服務、

消防檢查乃至殘障設備等，無法全盤達到

完美之境界，而移案機關派駐人員及替代役

男、委外人員進駐後，辦公空間更顯擁擠，

歸檔案卷無空間儲存，對業務推展影響甚

大。承蒙法務部上級長官明鑒，函示將來臺

辦公廳舍整(修)建工程

◆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政風室專員 吳佳玲

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前政風室主任）

▲96.4.16本處函請嘉義地檢署同意移撥

舊辦公廳舍

▲96.6.28嘉義地檢署函復同意移撥舊有辦

公廳舍土地及其建物

▲接收嘉義地檢署舊辦公廳舍

▲整建後之嘉義行政執行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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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遷建完竣時，將舊有辦公廳舍移撥本分署辦公之用。據此本

分署即著手規劃「辦公廳舍自有化中長程計畫」，93年核准在案，時因嘉義地檢署

新建案之工程延後完工，本分署之中程計畫亦於95年重新修訂，於95年5月30日奉

法務部准予備查。

(二)本分署辦公廳舍進行整(修)建工程分為「規劃設計、監造」及「施作工程」兩標案發

包，其中規劃設計、監造案於96年11月20日決標，由陳兆璋建築師事務所承攬，並分別

完成規劃及細部設計報告。施作工程部分於96年12月11日決標，由優鑫室內裝修股份有

限公司得標，承攬金額為21,979,883元整。開工前召開工程前期協調會共計4次，確定

各工項間施工介面，以利工程進行順遂，另於3月5日召開嘉義地檢署搬遷協調會，確定

嘉義地檢署存留現場設備處理原則及搬遷完成日期，俾利於如期開工，嘉義地檢署97年

3月31日始搬遷移交完畢，廠商隨即於4月8日進場施作，整建工程總面積為3,520平方公

尺，工期90日曆天。

▲辦公廳舍整修建工程平面配置圖

一、辦公廳舍整(修)建工程

▲規劃設計監造及施作工程決標結果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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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監造計畫送審核章表

▲97.4.8開工報告表

▲97.7.8優鑫室內裝修公司函報竣工

(三)施工期間陸續發現嘉義地檢署舊有辦公廳舍原有建築如窗戶、地板損壞嚴重，亟需配合

辦理新增工項施作，故於97年5月19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，議定金額為7,284,573元

整，合計總工程款為29,264,456元整，因變更項目影響主要工程進度，工期延長20日曆

天，並於5月8日辦理第一次估驗計價，6月8日辦理第二次估驗計價，7月6日辦理第三次

估驗計價…至10月21日正式驗收合格。

▲97.4.8開工拜拜儀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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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公廳舍整(修)建工程

▲97.7.13竣工查驗

▲97.10.21驗收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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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97.4.21督工表

▲97.4.9成立督工小組簽

(二)秘書室專員及技工每日於施工現場督導工

程執行情形，拍照並填寫紀錄表陳核。

(三)開工後每兩週召開工程會報一次，由處長

親自主持，參加人員包括本分署督導小組

成員、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，討論施工情

形，施工品質管制，監造廠商查驗辦理情

形及遭遇困難及改進方針，以利後續工程

進行。

三、工程稽核小組設置及查核執行情形

(一)由政風室研擬公共工程稽核小組設置作

業要點，經簽奉首長核可，以行政執行

官為召集人，秘書室主任為副召集人，

會計室主任、政風室主任及其他經首長

指定之人員為小組成員，並得視需要聘

請專家、學者協助辦理；政風室指派專

人負責秘書業務，協調貫徹執行。

二、工程督導小組及督導執行情形

(一)為使工程如期進行，並提升施工品質，經奉首長指示，由行政執行官穆治平擔任召

集人，行政執行官江佳蓉、秘書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、統計室主任、

政風室主任及秘書室專員共同成立督工小組，每日輪值督導施工進度控管及工程品

質查核，為使本分署督工小組發揮最大之效能並建制統一之督導標準，經政風室研

訂「督工表」以資作為作業之參考，督工發現缺失則簽會主辦單位立即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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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稽核項目包含：

1、工程施工地點及施工情形。

2、工程進度及施工有關紀錄。

3、工程施工材料與設計圖是否相符，有無偷工減料情形。

(三)本工程共計辦理施工品質查核共計6次，針對工程缺失情形通知承包廠商改善並追

蹤改善情形。

▲訂定公共工程稽核小組設置作業要點

四、結語

本分署辦公廳舍整(修)建工程在法務部及行政執行署各級長官之指導與協助下，歷經前

處長林圳義規劃設計，以及前處長蕭宇誠積極推動、協調，並成立工程督工小組、工程稽核

小組，每兩週召開工程會報一次，適時解決問題並嚴格管控標案品質，致本工程順利完成，

讓本分署得以97年9月7日搬遷完成，9月8日新辦公室得以正式運作，新址位居嘉義市中心，

四週環境交通便利，辦公傢俱美觀大方，加上健全的軟體系統即時更新，隨時提供義務人所

需資料，堪稱現代化辦公環境，同仁應本加強便民服務之精神，期以最少之成本，爭取最高之

績效，樹立政府威信，讓外界對我們予以正面、肯定之評價，庶幾無愧於民眾及長官之期待。

▲97.6.17蕭處長宇誠率領督工小組成員視察施工

進度

▲97.7.2王部長清峰及林署長朝松視察施工進度


